
地块建设条件意见书 
编号：惠建意 20 19-4 

地块名称 洋溪 5 号地块 地块编号 建设地点 惠山区钱桥街道上伟路南侧、藕中路西侧 

地
块
概
况
 

规划用地性质 居住用地 
总可建设 

用地面积 
约 83009 M2 容积率 续1. 5-1.65 

地上核定 

建筑面积 

用地范围 
四

至
 

东 南 西 北 
建筑限高 ・  （36 M, 妻4 层 

现状空地 洋溪路 林溪路 上伟路 

主
要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教育 社区服务 

・ 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总建筑面积的 

4%o 
・ 社居委用房不小于 278 M2 

海
绵
城
市
 

・  

・  

必须符合《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2) 75 号）、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

施意见》 （苏政办发（2012) 139 号）等文件要求。 

该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必须达到 70％以上，ss（悬浮物）消减率达到 50％以上，硬化地面中可渗透地面面

积比例不小于 40%，地块内水面率不得低于现状，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到W类以上。 

绿
色
施
工
 

・  

・  

施工过程中确保做到工地内非施工区裸土覆盖率 100%、施工现场围挡率 100%、工地路面硬化率 100%、拆

除工地（非爆破拆除）拆除与建筑垃圾装载时采用湿式作业法率 100%、工程车辆驶离工地车轮冲洗率 100%.. 
暂不建设场地绿化率 100%. 
施工过程中做到节水、节能、节材，合理利用各类资源。 

医疗卫生 市政公用 
・ 配建公共厕所一座，达到二类标准，建筑面积 

不小于 60 M2，独立式（或附建式） 

文化体育 
・ 文体用房 500M2；室外活动场地不小 

于 660 甜（应建标准球类场地一处） 

行政管理

及其他 

停车位 
住宅 ・ 机动车：不小于 1.0 车位／lOOM 2 ・ 非机动车；不小于 1 车位／户（即 1. 8M 2／户） 

建
设
要
求
 

・  

・  

・  

・  

・  
・  
・  

・  

公共服务设施应按照集中设置原则合理布局，设置应利于发挥设施效益，方便经营管理、使用和减少干扰， 

并与住宅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本意见书要求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仅为部分内容，全部建设项目应以我局住宅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要求批

复为准，并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5O1SO）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地块中标单位应在规划设计方案报批前向我局申请办理住宅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要求批复，并将批复内容

在规划设计方案中予以落实；在商品房交付使用竣工验收前办理住宅区公共服务设施核实和成品住宅核实。 

公共服务设施由中标单位在地块开发中按要求建设，移交按照《无锡市商品房交付使用管理办法》及相关

规定执行。 

若地块建设用地、建筑面积等相关指标调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内容相应调整。 

若用地范围内涉及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应按国家和省、市有关拆迁政策执行。 

住宅设计按照《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建设技术要点》要求进行规划、建筑、环境和装修设计，有条件的项目必

须申报住宅性能评定。 

住宅应按照国家、省、市有关住宅产业化技术规定要求，积极推广应用成套技术，并依据《国家康居住宅示

范工程成套技术量化评价指标》，选择适应项目的住宅成套技术；参照国家、省编制的住宅部品与产品选用

指南，选定资源节约型的优质材料和部品。 

其他 ・ 按规划部门要求及国家、省和市相关规范规定执行。 

基
础
设
施
 

・ 室外工程、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含管线）应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工程施工许可等手续。 

・ 地块内管线设计、建设应具体与规划和运营单位联系，明确管线的接入点、接入方式等。 

・ 地块出入口、沿街等处硬地铺装、道路标高、景观绿化等须与周边环境相衔接、适应。 

生
态
建

设
 

建筑节能 

・ 新建住宅必须达到《江苏省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 (DGJ32/J7 1-2014）中节

能标准 65％以上的要求。 

・ 围护结构等节能措施须符合国家、省和市有关要求。 

绿色建筑 

・ 新建建筑必须全部达到二星级或以上绿色建筑设计标识标准。 

・ 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必须全部按照现行《江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和《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二星级或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造并取得绿色建筑二星级设计标识，其中商业

建筑需取得绿色建筑运行标识。 

可再生能源利用等 

・ 可再生能源比例按照国家、省和市现行规范和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 居住建筑：可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或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若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按《江苏省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 (DGJ32/J71-2014) 8. 0. 1条要求设置。 

・ 按照省市文件要求设置充电桩。 

其
他
规
定
 

・  
・  
・  

本意见书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件，与合同共同有效。 

本意见书须盖无锡市惠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专用章方有效。 

自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未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本意见书自行失效。 

I, 	
,，。。、 

～二0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锐卜 l～、 

飞 	仕 	还 	局 卢 

＼少政宁此专 iTh 

成品住房 ・ 新建住宅中成品住房比例必须达到 40%。 

・ 成品住房装修按《成品住房装修技术标准》 (DGJ32/J99-2010）标准执行。 

工业化建筑 

・ 本地块采用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建造的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 25%。其中，单体建筑

预制率不低于 20%，预制装配率不低于 50%。 

・ “气板”应用按照省、市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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